
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指南

一、服务对象：辖区内常住孕产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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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内容

1、孕早期健康管理

2、孕中期健康管理

3、孕晚期健康管理

4、产后访视

5、产后 42 天健康检查

四、服务流程

孕 13 周前到乡镇防保站/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《母子健康手册》

进行健康评估及辅助检查→孕 16-20 周、孕 21-24 周、孕 28-36 周、

孕 37-40 周到铁岭县中心医院进行 2-5 次产科检查及辅助检查→产

后 3-7 天辖区妇保医生入户家中进行产后访视→产后 42 天辖区妇保

医生进行健康检查。

五、服务要求

1、开展孕产妇健康管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

具备服务所需的基本设备和条件。

2、按照国家孕产妇保健有关规范要求，进行孕产妇全程追踪与

管理工作，从事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的人员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

格，并接受过孕产妇保健专业技术培训。

3、加强与村(居)委会，妇联相关都门的联系，掌握辖区内孕产

妇人口信息。

4、加强宣传，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示免费服务内容，使更多

的育龄妇女愿意接受服务，提高早孕建册率。



5、每次服务后及时记录相关信息，纳入孕产妇健康档案。

6、积极运用中医药方法(如饮食起居、情志调摄，食疗药，产

后 康复等)。开展孕期、产得期，嗜乳期保健服务。

7、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孕中期和孕晚期

对孕产妇各进行 2 次随访，没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督促孕产妇前往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相关随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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